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‌一、起草背景‌
随着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，园区内工业、商业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规模不断扩大，排水需求显著增加。然而，部分项目在排水管理中存在雨污混排、废水超标排放等问题，导致水体污染风险加剧，生态环境受到威胁。为规范排水行为，保障园区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运行，防治水环境污染，迫切需要制定一套科学、合理且操作性强的排水许可管理办法，以实现雨污分流全覆盖，提升园区水环境质量，为新兴产业集聚提供生态保障。
‌二、起草依据‌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
2.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641号）
3.《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》（住建部令第56号修正版）
三、形成过程
2025年10月，我部起草了《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排水许可管理办法（初稿）》。在广泛征求管委会机关各相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，对初稿进行了细致的修订和完善。11月，规划建设部组织召开了讨论会，进一步修改和完善，形成《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经过反复地修改和完善，最终在区法律顾问和区法制办的合法性审查后，形成了《办法》。
‌四、主要内容‌
《办法》共五章、十七条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‌第一章 总则‌：明确制定依据、目的及适用范围，强调排水许可管理的必要性和基本原则。
‌第二章 职责分工‌：明确规划建设部、区自规分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城市管理分局的职责边界，避免监管真空。
规划建设部负责统筹排水许可办理、竣工验收把关及排口监管；区自规分局将排水设施纳入规划审查；区生态环境局监管工业企业废水达标排放；区城市管理分局查处沿街商铺违法排污。
接入管理：要求排水户建设预处理设施，重点排水户建立档案管理制度。明确含油废水、病原体废水等特殊废水的处理标准。
‌第三章 许可办理‌：简化审批流程，排水户提交6类材料后，规划建设部15日内完成现场勘察。验收合格后直接颁发排水许可，提升行政效率。
‌第四章 监督检查‌： 规划建设部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城市管理分局根据各自职责分工，对接管企业排水情况进行监管。
‌第五章 附则‌：明确施行时间和解释权限。
  
 
 

